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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科专函〔2023〕100号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关于推荐评选全国科普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党委宣传部、科协，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发展部、社会事业局，省直（中直）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29条及有关规定，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决定评选表彰一批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按照《科技部 中央宣传部 中国科协关于评选表彰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国科发才〔2023〕202号）有关要求，现就我省推荐评选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名额分配

　　（一）评选范围。我省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不评选副司（局）级及以上级别的单位和个人，不评选县级以上党委、政府。党委、政府处级干部比例严格控制在20%以内。

　　（二）名额分配。各设区市（不含厦门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可推荐1个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1名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省直（中直）部门可推荐1个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或1名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省科协可推荐1个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1名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省教育厅（包含省属高校）可推荐2个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2名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
二、评选标准

　　（一）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作出贡献。

　　2.紧密围绕我省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实际，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在科普管理、科普宣传、科普创作、科普活动、科普研究、科普统计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产生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3.领导班子凝聚力强，干部职工队伍素质和社会形象良好，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规范，工作条件保障情况较好，近3年内本单位未发生违法违纪等问题。

　　（二）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2.热爱科普事业，具备“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水平，业务素质好，在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

　　3.紧密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在科普管理、科普宣传、科普创作、科普活动、科普研究、科普统计等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效果显著。

　　4. 截止到2022年12月底，连续从事科普工作3年及以上。

三、推荐评选程序 

各推荐单位按照评选标准和条件及省内分配名额，组织初评和推荐工作。推荐对象应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推荐名单由所在地科技主管部门负责报送省科技厅。省直各部门推荐名单由主管部门负责报送省科技厅（省属高校由省教育厅负责推荐报送省科技厅）。

四、报送材料 

各地各单位于12月12日前，向省评选办报送推荐对象的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附件1）和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推荐表（附件2），每份推荐表另附先进事迹介绍材料（1000字以内），并同时报送电子版。全部推荐材料一式6份。有关材料和填报表格可在福建省科技厅网站(http://kjt.fujian.gov.cn/)下载。

联系人:周到；

电话：0591-87833900、13675072800；

电子邮箱：zhoudao@kjt.fujian.gov.cn；

邮政编码：350003；

通讯地址：福州市北环西路122号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附件：1.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
2.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推荐表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3年11月30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
推 荐 单 位：                      
填 报 时 间：2023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此表是上报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小组进行审批的推荐表。

一、用签字笔填写或打印，字迹要工整清晰；

二、单位名称是指被推荐单位全称，不要简化填写；单位级别指单位行政级别或参照级别，没有级别的可不填，职工总数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三、拟授予称号名称统一填写“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中的奖励是指所获省部级以上（含）奖项；

四、主要事迹力求简明，重点突出。打印字体要使用仿宋四号字；

五、此表一式六份，A4纸大小。

	单位名称
	

	单位级别
	
	职工总数
	

	拟授予

称号名称
	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奖励
	

	主

要

事

迹


	

	地方省级

科技、宣传、

科协综合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央、国务院

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科技部、

中央宣传部、

中国科协

综合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推荐表

姓    名：                           
所在单位：                           
填报时间：2023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此表是上报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小组进行审批的推荐表。

一、用签字笔填写或打印，字迹要工整清晰；

二、姓名必须准确，工作单位填写全称，不要简化，数字统一用阿拉伯数字，籍贯填写xx省（自治区、直辖市）xx市（县）； 

三、职务、职称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

四、拟授予称号名称统一填写“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

五、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中的奖励是指所获省部级以上（含）奖项；

六、工作简历从大中专院校毕业或参加工作填起；

七、主要事迹力求简明，重点突出。打印字体要使用仿宋四号字；

八、此表一式六份，A4纸大小。

	姓    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参加工作时间
	
	

	学    历
	
	学位
	
	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拟授予

称号名称
	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奖惩
	

	工

作

简

历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科技、宣传、科协部门综合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央、国务院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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